
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宝钢包装” ）及董

事会全体成员确保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上及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了《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以下简称“招股意向书摘要” ）。 《招

股意向书摘要》中有一处内容需要更正：

更正前：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运用概况

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按轻重缓急顺

序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

号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

项目

实施

单位

投资总额

拟以募集资

金投入金额

已投入金额

募投资金使用计划

第一年 第二年

1

武汉宝钢制罐

有限公司二期

建设项目

武汉

制罐

32, 949.75 23, 876.69 0 9, 550.68 14, 326.01

2

河北宝钢制罐

北方有限公司

二期新增二片

铝罐生产线项

目

河北

制罐

27, 626.48 26, 525.32 3.00 23, 500.32 3, 025

3

上海宝钢制盖

有限公司轻质

环保型易开盖

项目

宝钢

制盖

12, 011.79 7, 554.30 7, 781.05 7, 554.30 -

4

成都宝钢制罐

有限公司 “钢

制二片易拉罐

生产线” 技术

改造项目

成都

制罐

3, 913.00 3, 913.00 3, 242.66 3, 913.00 -

5

上海宝钢包装

股份有限公司

中心实验投资

项目

宝钢

包装

7, 943.65 7, 943.65 5, 871.87 7, 943.65 -

总计 84, 444.67 69, 812.96 16, 898.58 52, 461.95 17, 351.01

更正后：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运用概况

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按轻重缓急顺序投

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

号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

项目

实施

单位

投资总额

拟以募集资

金投入金额

已投入金额

募投资金使用计划

第一年 第二年

1

武汉宝钢制罐

有限公司二期

建设项目

武汉

制罐

32, 949.75 23, 876.69 0 9, 550.68 14, 326.01

2

河北宝钢制罐

北方有限公司

二期新增二片

铝罐生产线项

目

河北

制罐

27, 626.48 15, 609.36 3.00 12, 584.36 3, 025

3

上海宝钢制盖

有限公司轻质

环保型易开盖

项目

宝钢

制盖

12, 011.79 7, 554.30 7, 781.05 7, 554.30 -

4

成都宝钢制罐

有限公司 “钢

制二片易拉罐

生产线” 技术

改造项目

成都

制罐

3, 913.00 3, 913.00 3, 242.66 3, 913.00 -

5

上海宝钢包装

股份有限公司

中心实验投资

项目

宝钢

包装

7, 943.65 7, 943.65 5, 871.87 7, 943.65 -

总计 84, 444.67 58, 897.00 16, 898.58 41, 545.99 17, 351.01

除上述更正外，《招股意向书摘要》的其他内容不变，由此给投资者带来

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5

月

26

日

关于《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的更正公告

证券代码：

600247

证券简称：

*ST

成城 编号：

2015-025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公司对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

公司于2015年5月21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价异常波动事项的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上证公函【2015】0474号），就近期本

公司股价异常事项进行问询。公司根据《问询函》的要求进一步进行了核查，并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进行了回复，回复内容如下：

本公司股价自4月2日起快速上涨， 截止5月21日， 相比4月1日收盘价累计涨幅已达

210%。公司在进一步自查的同时向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第一大股东及公司

实际控制人朱敏先生进行问询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公司董事会进一步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

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签字确认不存在、不知悉影响公司股价的应披

露但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

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以及与之相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北京赛伯乐绿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伯乐绿科” )�及公司实际控制人朱

敏先生本公司递交了回复函。经赛伯乐绿科和朱敏先生进一步确认，除已披露的信息外，不

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

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以及与之相关的筹划、

商谈、意向、协议等。

二、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

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26日

股票代码：

600116

股票简称：三峡水利 编号：临

2015-032

号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的股东减持降为

5%

以下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使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的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15年5月25日收到

公司股东新华水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发电）《关于新华水力发电有限公司减

持其持有的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至5%以下的通知》，新华发电于

2015年5月22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6,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1%。

本次减持前，新华发电持有公司股份2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04%；本次减持

后，新华发电持有本公司股份14,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23%，不再是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变化；不涉及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

书摘要、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等后续工作。

三、备查文件

《关于新华水力发电有限公司减持其持有的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至5%以下的通知》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662

证券简称：强生控股 公告编号：临

2015-014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1、上海强生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强生汽贸” ）

2、上海上强汽车配件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强生汽配” ）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 本次担保金额5000万元，已实际为其担保的余额4980万元

2、 本次担保金额1500万元，已实际为其担保的余额711.86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逾期担保: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1、被担保人名称：强生汽贸

债权人名称：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汇支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 ）；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强生控股” ）与上海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由强生

控股为强生汽贸向上海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额度为5000万，期限为一年半整）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2年。

2、被担保人名称：强生汽配

债权人名称：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汇支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 ）；

强生控股与上海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由强生控股为强生汽配向上海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额度为1500万，期限为一年半整）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届满

之日起2年。

公司八届六次董事会及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可为下属子公司提供不超过8.49亿元额度

的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上海强生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沪太路1108号

法定代表人： 张国权

经营范围：各类汽车，汽车配件，建筑材料，钢材，家用电器，车辆劳务服务，小轿车，二手车。 （涉及

许可项目的凭许可证经营）。

财务状况：

截至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为6522.72万元,净资产2804.47万元，流动负债

总额3718.25万元，负债总额3718.25万元，银行贷款总额0元；2014年度营业收入为20455.83万元，净利

润为92.06万元。

截至2015年4月30日（未经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为12992.25万元,净资产2876.48万元，流动负

债总额10115.77万元，负债总额10115.77万元，银行贷款总额0元，营业收入为14013.69万元，净利润为

72.01万元。

被担保人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强生集团汽车修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被担保人名称：上海上强汽车配件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上海市静安区延安中路596弄21号三层307D室

法定代表人：侯爱国

经营范围：汽车配件，汽车保修设备（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财务状况：

截至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为5169.95万元,净资产1107.93万元，流动负债

总额4062.02万元，负债总额4062.02万元，银行贷款总额0元；2014年度营业收入为20135.49万元，净利

润为418.09�万元。

截至2015年4月30日（未经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为3958.40万元,净资产701.72万元，流动负债

总额3256.68万元，负债总额3256.68万元，银行贷款总额 0元，营业收入为5567.28万元，净利润为11.88

万元。

被担保人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强生集团汽车修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上海银行

保证人：强生控股

保证责任为：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责任期间：为至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被担保主债权：由债权人向债务人提供的金额为5000万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

2、债权人：上海银行

保证人：强生控股

保证责任为：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责任期间：为至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被担保主债权：由债权人向债务人提供的金额为1500万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强生汽贸和强生汽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强生集团汽车修理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为其提供担保，能够保证该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 目前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偿债能力较强，

本次担保风险较小且处于可控状态，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本公司及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截至本公告日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12141.89万元（均为对控股子公

司的担保），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91%。 无逾期担保。

六、上网公告附件

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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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利润表

2015年 1-3月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项 目 附注五 2015年 1- 3月 2014年 1- 3月

一、营业总收入 315, 548, 023.88 253, 883, 369.35

其中：营业收入 （三十五） 315, 548, 023.88 253, 883, 369.35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298, 152, 273.97 243, 200, 648.77

其中：营业成本 （三十五） 232, 368, 667.55 191, 696, 197.90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三十六） 792, 957.92 636, 631.93

销售费用 （三十七） 29, 268, 375.01 23, 513, 698.42

管理费用 （三十八） 23, 535, 014.70 18, 138, 749.04

财务费用 （三十九） 9, 492, 571.72 6, 188, 058.13

资产减值损失 （四十） 2, 694, 687.07 3, 027, 313.35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四十一） - 750, 000.00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 750, 000.00

汇兑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 号填列） 17, 395, 749.91 9, 932, 720.58

加：营业外收入 （四十二） 318, 733.80 254, 416.69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105, 213.58

减：营业外支出 （四十三） 479, 807.20 20, 463.0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399, 807.20 463.00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17, 234, 676.51 10, 166, 674.27

减：所得税费用 （四十四） 4, 422, 857.48 3, 043, 052.92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12, 811, 819.03 7, 123, 621.3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2, 983, 544.63 7, 123, 621.35

少数股东损益 - 171, 725.60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 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净资产的

变动

2． 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

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 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

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 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12, 811, 819.03 7, 123, 621.3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12, 983, 544.63 7, 123, 621.35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 171, 725.60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8 0.10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8 0.10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企业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利润表

2015年 1-3月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项 目 附注十二 2015年 1- 3月 2014年 1- 3月

一、营业收入 （四） 223, 903, 848.33 191, 816, 807.47

减：营业成本 （四） 176, 304, 720.74 151, 112, 606.81

营业税金及附加 298, 190.78 314, 104.08

销售费用 16, 040, 622.80 16, 514, 023.60

管理费用 14, 075, 113.30 8, 909, 545.49

财务费用 7, 022, 176.35 5, 076, 397.96

资产减值损失 1, 864, 486.29 1, 985, 954.20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五） - 750, 000.00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 750, 000.00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填列） 8, 298, 538.07 7, 154, 175.33

加：营业外收入 85, 040.00 166, 673.69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减：营业外支出 227, 176.62 20, 000.0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207, 176.62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8, 156, 401.45 7, 300, 849.02

减：所得税费用 2, 224, 088.85 1, 887, 356.67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5, 932, 312.60 5, 413, 492.35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净资产

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

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

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六、综合收益总额 5, 932, 312.60 5, 413, 492.35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8 0.08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8 0.08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企业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15年 1-3月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项 目 附注五 2015年 1- 3月 2014年 1- 3月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322, 591, 163.25 263, 285, 649.70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1, 430.22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四十五） 7, 660, 505.23 1, 045, 869.71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30, 251, 668.48 264, 332, 949.63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13, 534, 204.41 331, 509, 115.76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7, 706, 614.53 25, 707, 254.20

支付的各项税费 19, 108, 752.19 15, 079, 746.3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四十五） 21, 954, 844.43 30, 006, 988.8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92, 304, 415.56 402, 303, 105.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62, 052, 747.08 - 137, 970, 155.55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

净额

2, 888, 377.94 405, 481.71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 888, 377.94 405, 481.71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29, 727, 402.90 16, 829, 683.26

投资支付的现金 600, 000.00 1, 250, 000.00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0, 327, 402.90 18, 079, 683.2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27, 439, 024.96 - 17, 674, 201.55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980, 000.00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980, 000.0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06, 000, 000.00 25, 650, 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四十五） 1, 000, 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6, 980, 000.00 26, 650, 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50, 000, 000.00 15, 000, 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3, 569, 223.73 6, 197, 976.09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四十五） 3, 305, 805.34 2, 000, 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6, 875, 029.07 23, 197, 976.0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 104, 970.93 3, 452, 023.91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6, 971.94 - 339.89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 49, 379, 829.17 - 152, 192, 673.08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30, 515, 127.00 181, 451, 924.44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1, 135, 297.83 29, 259, 251.36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企业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现金流量表

2015年 1-3月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项 目 附注十二 2015年 1- 3月 2014年 1- 3月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35, 238, 572.09 189, 966, 375.46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51, 160.76 460, 985.04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36, 089, 732.85 190, 427, 360.5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31, 968, 151.19 276, 704, 353.55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0, 793, 993.59 14, 562, 648.13

支付的各项税费 10, 312, 722.37 7, 270, 681.3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2, 248, 103.57 18, 286, 642.5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75, 322, 970.72 316, 824, 325.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39, 233, 237.87 - 126, 396, 965.07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1, 280, 575.85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497, 526.93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1, 778, 102.78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1, 964, 857.43 4, 336, 844.08

投资支付的现金 26, 650, 000.00 10, 250, 000.00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8, 614, 857.43 14, 586, 844.0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26, 836, 754.65 - 14, 586, 844.08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70, 000, 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0, 000, 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40, 000, 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1, 409, 103.13 5, 144, 278.86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 517, 306.11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3, 926, 409.24 5, 144, 278.8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 073, 590.76 - 5, 144, 278.86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 49, 996, 401.76 - 146, 128, 088.01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94, 700, 069.13 157, 589, 731.48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4, 703, 667.37 11, 461, 643.47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企业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四川迅游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将于 2015� 年5月27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

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

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网址

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

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ecutimes.com；

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www.ccstock.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1、股票简称：迅游科技

2、股票代码：300467

3、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4,000万股

4、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1,000万股，均自上市之日

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具有

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

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

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的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公司名称：四川迅游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章建伟

联系地址：成都高新区世纪城南路599号7栋6、7层

联系人：叶昌茂

电 话：028-65598000-247

传 真：028-65598000-289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及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冉云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1088号紫竹国际大厦23楼

保荐代表人：陈黎 李晓季

联系电话：021-68826806

传真号码：021-68826800

发行人：四川迅游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26日

上海华铭智能终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

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将于 2015 年 5 月 27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

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中证网(www.cs.com.

cn)、 中国证券网 (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www.

secutimes.com)；中国资本证券网 (www.ccstock.cn)，供投

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华铭智能

（二）股票代码：300462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6,888.00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1,722 万股，本次

发行新股无锁定期，新增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

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

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

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

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上海华铭智能终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蔡红梅

联系地址：上海市松江区茸北工业区施惠路北侧

电 话：021-57784382

传 真：021-57784383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段虎、杨卫东

联系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号

联系电话：021-22169999

传 真：021-62151789

发行人：上海华铭智能终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5

月

26

日

深圳四方精创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股票将于 2015 年 5 月

27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招股说明书全文

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网址 www.

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

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ecutimes.com；中国资本证券网，网

址 www.ccstock.cn和发行人网站，网址 www.formssi.com，供投资者查阅。

一、股票上市概况

1、股票简称：四方精创

2、股票代码：300468

3、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0,000万股

4、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2,500 万股，自上市之日起上市交

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

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

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

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方式

发行人名称：深圳四方精创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志群

地 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中二路深圳软件园 12#楼 402

电 话：0755-86649962

传 真：0755-86329137

联 系 人：李琳

（二）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如

保荐代表人：魏安胜、黄涛

住 所：深圳市红岭中路 1012号国信大厦 16层至 26层

电 话：0755-82133112

传 真：0755-82135199

项目联系人：黄晓、王勇、余洋、薛嘉祺

发行人：深圳四方精创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5 月 25�日


